廉江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文件

廉安监〔2017〕13号


关于调整廉江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

案件审理委员会的通知

各镇政府、街道办、廉江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安监办，局各股（室）：

现对本局原成立的案件审理委员会及其办公室（下称案审会、案审办）的相关职责和人员组成调整如下：

一、案审会职责及组成

案审会职责：负责对单位作出责令停产停业整顿、行政处罚金额50000元以上、个人1000元以上（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下同）的行政处罚案件进行集体审议，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案审会组成：主任王木寿，副主任张德超、何亦奇、潘学，委员张锋华、戴雄华、王有俊、沈万红、欧建超、张国权、龙其甫。

二、案审办职责及组成

（一）案审办职责：负责处理案审会日常工作；负责对案审会审议决定的案件初审，提出意见；负责对单位行政处罚金额50000元以下、个人1000元以下的行政处罚案件进行集体审议，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负责对案审会讨论之外的其他行政处罚进行集体审议，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二）案审办组成：主任潘学，成员王有俊、龙其甫。

三、案审要求

案审会和案审办每次召开审理会议的人数须有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参加，审议结果方有效；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审理决定，参加审理的全体成员须在《行政处罚集体集体讨论记录》上签字确认审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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